[bookmark: _Toc186669425]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4 年 06 月 23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三十八條及專科學校法第三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專科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辦理產學合作，應以促進知識之累積及擴散為目標，發揮教育、訓練、研發、服務之功能，並裨益國家教育及經濟發展。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產學合作，指學校為達成前條所定目標及功能，與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及學術研究機構（以下簡稱合作機構）合作辦理下列事項之一者：
1、 各類研發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測檢驗、技術服務、諮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2、 各類人才培育事項：包括學生及合作機構人員各類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訓練等。
三、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
第 4 條
學校辦理產學合作，應就教學及研究特色，配合校務發展，進行整體規劃；並就下列事項訂定相關規定，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之：
1、 學校產學合作推動單位之設置及其任務。
2、 合作成果與相關智慧財產權之歸屬、管理及運用。
3、 合作成果與相關智慧財產權運用所得利益之歸屬及分配。
4、 參與產學合作相關人員之利益衝突迴避及保密。
5、 涉及敏感性科技、生命尊嚴或專業道德者，其研究指標及管制機制。
6、 其他與產學合作有關之權益保障、風險控管及應注意事項。
前項第五款敏感性科技之範圍，依中央科技主管機關所定有關敏感科技研究安全管制作業之法規規定。
第 5 條
學校辦理產學合作，應以學校名義與合作機構簽訂書面契約，定明下列事項：
1、 產學合作之標的及交付項目。
2、 契約當事人應提供之必要經費或其他資源。
3、 合作機構要求學校擔保其所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未對他人構成侵權者，應定明有侵權事項發生時，學校應負擔之賠償範圍。
4、 產學合作獲得研究發展成果者，應定明研究發展成果及其收入之歸屬與運用。
5、 合作機構須使用學校或其所屬單位之名稱、標章者，應定明其授權方式、使用方法及範圍。
6、 學校辦理產學合作購置圖書、期刊、儀器或設備者，應定明購置物及賸餘經費等財產管理運用。
7、 相關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及保密。
8、 [bookmark: _Hlk220057297]產學合作涉及土地或建物出租利用者，除依第三項規定辦理外，公立學校依國有財產法或地方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應定明收取租金或利用費；私立學校依私立學校法相關規定辦理，應定明收取租金或利用費。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學校產學合作推動單位，應就其推動事項，統籌前項契約事宜，確認契約內容與相關法令相符，並督導履約進度，處理爭端，提供學校師生相關諮詢服務。
合作機構以提供產學研究經費、服務或設備方式使用學校土地或建物者，學校應報學校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並定期於財務報表揭露相關資訊。
產學合作涉及興建建物者，公立學校應經校務會議通過，私立學校應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通過，報學校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
第 6 條
學校為與合作機構辦理學生校外實習，應設校級及院、系、所、學位學程或科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並作為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學校產學合作推動單位。
前項校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應包括辦理校外實習業務人員、合作機構代表、學生代表、校外法律學者專家；其任務如下：
1、 督導合作機構之評估及選定。
2、 檢核及確認書面契約。
3、 評估全校實習成效及督導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之處理。
4、 督導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之處理。
5、 督導與合作機構訂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6、 督導實習輔導訪視之落實。
7、 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第一項院、系、所、學位學程或科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之組成由各校定之；其任務如下：
1、 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2、 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3、 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4、 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5、 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6、 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7、 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學校進行前項第二款合作機構之評估及選定，應就實務學習內容專業性、學生實習權益及實習場所安全性，建立評估機制，並派員至實習機構現場評估後，作成紀錄。
第 6-1 條
前條校外實習，學校應與合作機構就下列事項，納入第五條第一項之產學合作書面契約後，始得辦理：
1、 合作機構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並與學校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輔導學生。
2、 合作機構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安全措施之規劃。
3、 學校應為實習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傷害保險，並應負擔保險費用；合作機構應為有從事學習訓練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之實習學生，依法辦理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等。
4、 明定實習時間（每日學習時間、請假或例假規定）、合約期限、實習場所、實習內容、實習獎學金或薪資之給付、膳宿與交通及成績評核基準等項目。
5、 合作機構與實習學生發生爭議時之協調及處理方式。
6、 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或解除之條件及程序。
學生實習期間於合作機構有從事學習訓練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者，所定產學合作書面契約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第 6-2 條
合作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經依法設立或登記。
二、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三、最近二年實習場所無發生重大職業災害。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四、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七十八條或第八十條規定處罰、第七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處罰逾二次、同一規定，依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處罰逾三次。
五、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積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勞工退休金或滯納金，經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
六、最近二年無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有關性別歧視、性騷擾或就業服務法有關就業歧視之規定，經予處罰。
七、非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經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未符前項第三款至第六款條件者，必要時，應由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教學醫院提供前項第三款至第六款違反事項之改善情形後，得作為合作機構。
第一項第七款所定實習合作機構非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應由學校至實習合作機構辦理現場評估認定。
境外合作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經依境外法規設立或登記。
二、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三、符合境外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或確保實習學生之職場安全及身體健康。
四、無重大違反當地性別歧視、性騷擾或就業歧視相關法令及國際公約。
五、無重大違反當地勞工權益相關法令及國際公約。
第 7 條
學校不得對其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擔保其商品化之成果或相關產品責任。
第 8 條
學校辦理產學合作，應合理控制成本，以現有資源辦理，並以有賸餘為原則。
第 9 條
產學合作方式涉及政府機關出資、委託辦理或補助者，應符合各該政府機關之法規規定。
學校接受教育部補助、委託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其成果歸屬、管理及運用，按其為科技計畫預算或非科技計畫預算，適用或準用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之規定，或依教育部相關法規辦理。
第 10 條
教育部應就學校辦理產學合作，實施績效評量。
學校應配合前項績效評量，確實填具、提供相關資料及文件，必要時，教育部得進行查核。
第一項評量結果辦理績優之學校及其相關人員，教育部得予獎勵。
第 11 條
本辦法除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修正發布之第六條之二自一百十五年二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